
上海海事大学辅修专业教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持续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及

相关上级文件精神，为帮助学有余力的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

和成长体验，发挥学校办学的优势和特色，结合我校实际，

为规范辅修专业教学管理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辅修专业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修读主修专业外，

修读与校内主修专业归属不同本科专业大类的专业。辅修专

业学士学位是指我校在籍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在取得主修专

业学士学位的前提下，取得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所有课

程学分，并通过辅修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后，且主修

与辅修专业授予的学位类型不同，可申请获得辅修专业学士

学位。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专业设置

第三条 学校根据现有办学条件和实际需求，依托正常

招生且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普通全日制本科专业开设辅

修专业。每年的招生专业及招生名额依据专业办学实际而定。



辅修专业管理采取校院两级管理方式。教务处对辅修

专业教育实行统一管理，包括学籍学历管理、教学质量监控

等。辅修专业所在学院是负责本单位开设辅修专业的具体实

施部门，包括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课程设置、教学大纲、

教师配备、教学实践的落实及教材的选定等。

第四条 辅修专业设置

计划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院，在首次招生所在学期前一学

年向教务处提出申请，按照新设专业申报及审批程序完成校

内报送工作。辅修专业学位授予资格须报上海市学位办完成

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五条 辅修专业学分要求

辅修专业课程体系应聚焦专业核心课程，总学分原则上

不超过 48 学分（含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为保证

教学培养质量标准的统一，辅修专业教学培养要求原则上与

学校现有相应本科专业相同。

第三章 修读资格与报名录取

第六条 学校一般于每年春季学期组织辅修专业的报名

与录取工作。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开设辅

修专业招生申请材料；教务处发布辅修专业招生通知，学生



根据学校具体要求进行报名。学生在读期间只能申请一个辅

修专业；

第七条 申请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上海海事大学学籍的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认真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考试违纪作弊记录者；

（三）辅修专业应与主修专业归属不同本科专业大类；

（四）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制定的其它条件；

外校学生修读资格参照当年招生要求执行。

第八条 学校根据辅修专业招生规模和招生要求，一般

按照成绩绩点排名择优录取，经审批同意录取后，申请学生

可获得辅修专业修读资格。

第四章 学籍管理与教学安排

第九条 取得辅修专业修读资格的学生，须在每学期规

定时间内完成辅修学费缴纳，按时缴费者，方能生效辅修专

业学籍。

第十条 辅修专业就读期间，学生如遇健康状况、应征

入伍、出国交流等原因导致暂时中断本人主修专业学习，可

向教务处申请保留辅修专业学籍。保留辅修专业学籍的学生，



可在本人主修专业学习年限内申请恢复辅修专业学籍。恢复

辅修专业学籍的学生跟随同专业最合适的年级就读。辅修修

读期间，不得变更辅修专业。

第十一条 学生应在本人主修专业学习年限内完成辅修

专业的学习。凡属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将终止学生的辅修

专业学籍：

(一) 主修专业已毕业的学生；

(二) 未按时完成辅修专业学籍缴费的学生；

(三) 在辅修专业修读资格确定后，因转专业等原因，

导致辅修专业与主修专业归属相同本科专业大类的学生；

(四) 在辅修专业修读期间发生退学或被开除学籍情形

的学生；

(五) 修读辅修专业期间，在校内外考试中因违纪作弊

受到处分的学生；

(六) 辅修专业就读中途主动要求终止辅修专业学习的

学生。

第十二条 辅修专业教学原则上安排在相应学期的周五

晚上、周六和暑假。开课学期从招生所在学期暑假开始。



第五章 课程修读与成绩记载

第十三条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须按修读专业培养方案

的要求参加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等各类教学环节，

参加课程考核。

第十四条 辅修专业课程考核采用补考重修制，相关补

考、缓考规定与我校主修专业教学管理保持一致。辅修课程

重修过程如遇到与当学期辅修课程安排时间冲突者，可申请

免考勤。

第十五条 辅修专业课程考试违纪作弊者，我校学生将

根据我校学生违纪处分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校

学生作弊情况将报送其主修专业所在学校，由对方学校视情

况处理。

第十六条 符合要求的已修主修专业课程学分可申请转

换到未修辅修专业课程。具有辅修专业有效学籍的学生需修

读但未取得学分的辅修专业课程（不含实践教学环节）已在

主修专业中修读并已获得相应学分，且教学要求相近或高于

辅修专业课程要求的，经辅修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审核同意后，

学生可用主修专业中已修读课程转换相应辅修专业课程，转

换课程成绩分值等额记载。申请转换辅修专业课程累计不超

过 6 学分。



第十七条 学生每学期的辅修专业课程考核成绩及学分

记录单独记载在辅修专业学习成绩表上。辅修专业课程成绩、

学分不参与主修专业的成绩绩点计算、不可冲抵主修专业的

学分。

第六章 资格审定与证书发放

第十八条 辅修专业证书发放资格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授予资格审核与主修专业同时进行。辅修专业开设学院对辅

修专业在籍学生进行辅修专业证书获颁资格和辅修专业学

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第十九条 若已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且修满辅修专

业培养方案中规定除毕业论文（设计）以外的所有学分，颁

发辅修专业证书。

第二十条 取得辅修专业证书发放资格后，符合下列条

件者可申请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一）具有上海海事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籍；

（二）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三）通过辅修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四）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类型不同。



符合上述条件的，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辅修

专业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不单独发放

学位证书。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我校修读辅修专业且主修专

业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类型相同的学生和外校修读我

校辅修专业学生，不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外校学生的辅

修专业证书将由主修专业所在学校进行学习网备案注册。

第二十一条 主修专业已毕业，但未修满辅修专业培养

方案中规定除毕业论文（设计）以外的所有学分者，发给辅

修专业学习成绩表。

第二十二条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

书遗失或损坏不予补发，经本人申请，学校可开具学士学位

证明书，学士学位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辅修专业

证书遗失或损坏，经本人申请，学校可补发辅修专业证书。

第七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三条 辅修专业教育按学分收费。辅修专业收费

标准与《上海海事大学学分制收费办法》中教学计划要求以

外学分收费标准保持一致。辅修专业学费按学期缴纳，每学

期缴费通知公布于教务处网站上。

第二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主修专业课程学分

转换为辅修专业课程学分时，不再另行收费。



第二十五条 辅修学费一旦缴纳后，不予退还。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辅修专业的课程教学管理参照学校颁发的

本科教学管理文件执行。我校学生跨校修读外校辅修专业者

按照对方学校文件要求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5 级及以后进入辅修专业

学习的学生。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上海海事

大学辅修专业(学位)教育管理办法》（沪海大教〔2023〕10

号）自 2024 级及以前年级辅修专业学生执行完毕后作废。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